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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85 歲之甲偕同好友乙來到公證人面前，陳述：甲未婚無子，平日生活事

務均賴乙協助處理，為預料將來受監護宣告時，委任乙擔任其監護人，

全權處理其財產及生活照顧事宜，請求公證人就此意定監護契約作成公

證書。請問：公證人應如何審查及處理？（30 分）

二、外國公司有無公證程序上之當事人能力？（10 分）有美國 A 公司向我國

主管機關申請分公司設立登記，經核准後，以「美商 A 公司臺灣分公司」

名義，向乙承租 B 屋作為營業所之用，並由其代表人甲與乙請求公證人

辦理房屋租賃契約公證。請問：公證人是否准予辦理？（10 分）

三、甲向乙借款新臺幣 100 萬元，同時簽發到期日為民國 109 年 5 月 1 日之

同額本票一紙，交付乙收執。到期日屆至，乙將本票提示不獲兌現，即

聲請法院為准許強制執行之裁定，並於同年 6 月 10 日獲准。詎料，甲於

收受裁定前之 6 月 15 日死亡。請問：乙可否向法院聲明由甲之繼承人

丙承受該裁定之效力，而對丙為執行？丙可否提起非訟事件法第 195 條

之確認之訴？（25 分）

四、A 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 A 公司）某日股東會決議，通過與 B 股份有

限公司進行合併。其中，有甲 1 至甲 10 共 10 位股東，主張於會前已以

書面表示異議，並放棄表決權，嗣後請求 A 公司收買股份，因收買價格

協議不成，遂向法院聲請定收買股份價格。請問：

法院為裁定前，應遵守何項法定程序？（10 分）

原審法院未遵守上開法定程序，逕依 A 公司之書面意見及檢查人之鑑

定報告為裁定，甲 1 至甲 10 提起抗告被駁回後，可否提起再抗告以求

救濟？（15 分）


